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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来西亚与我国隔海相望，其外籍劳务移民管理政策独具特色。对马来西亚外籍劳务移民

管理政策发展历程进行研究，可为我国构建符合实际的外籍劳务移民管理体制提供借鉴。马来西

亚作为传统移民目的地国，外籍劳务移民管理政策历经自由劳务移民政策时期、限制劳务移民政策

时期、宽松劳务移民政策时期、“摇摆”中限制劳务移民政策时期。建议我国进一步健全外籍劳务移

民管理制度，加快移民管理部门信息化建设进程，培养复合型外籍劳务移民管理人才，深化国际合

作机制，从而提升外籍劳务移民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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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由马来半岛南部的西马和加里曼丹岛

北部的东马组成，地处海上贸易重要通道马六甲海

峡，境内自然资源丰富。受地理位置、经济发展、人

口等因素影响，马来西亚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移民目

的地国之一。对于马来西亚来说，移民这个话题（特

别是劳务移民管理、非法移民治理话题）一直占据主

导地位，深刻影响着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近年来，我国境内非法外籍劳务移民呈现数量众多、

增长速度快、管理难度大等特点［1］。此外，我国外籍

劳务移民已经从边境地区深入到珠三角、长三角等

经济发达地区以及其他腹地，其带来的移民管理问

题已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2］。外籍

劳务移民管理、非法外籍劳务移民治理等移民问题

日益成为我国移民管理亟须解决的问题。有鉴于

此，本文通过对马来西亚外籍劳务移民管理政策及

其演变进行研究，探寻马来西亚外籍劳务移民管理

政策演变规律，总结其在外籍劳务移民管理、非法外

籍劳务移民治理方面经验，以期为进一步健全我国

外籍劳务移民管理体制提供借鉴。

一、马来西亚外籍劳务移民管理现状

（一）马来西亚外籍劳务移民现状

马来西亚人口在居民身份上划分为马来西亚公

民与非马来西亚公民。马来西亚公民是指拥有马来

西亚国籍的居民；非马来西亚公民是指未获得马来

西亚国籍的居民，包括永久居民、难民、外籍劳务移

民等。马来西亚统计局人口调查统计数据显示，马

来西亚总人口 3 260 万，其中：马来西亚公民 3 000
万，占人口总数的92%；非马来西亚公民260万，占人

口总数的 8%。马来西亚移民局、内政部的数据显

示：2018年至 2022年期间，约有 200万外籍劳务移民

在马来西亚工作。截至 2022年 6月，马来西亚有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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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外籍劳务移民①。马来西亚外籍劳务移民主要来

自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缅甸、印度等国，大量外籍

劳务移民从事建筑业、种植业、农业、服务业和制造

业等行业。以棕榈油行业为例，大约 80% 的棕榈油

工人为外籍劳务移民，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尼泊尔

和孟加拉国［3］。
（二）马来西亚外籍劳务移民管理机构

马来西亚外籍劳务移民管理机构主要包括外劳

和非法工人内阁委员会、人力资源部、马来西亚移民

局等。

1. 马来西亚外劳和非法工人内阁委员会

该内阁委员会由十多个相关部门代表组成，主

要负责规划外籍劳务移民相关政策措施，监督这些

政策实施，并及时进行评价和修订［4］。
2. 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

该部门是马来西亚政府的一个部门，由马来西

亚劳动局、社会保障机构等十多个机构组成。该部

门负责技能发展、劳工、职业安全与健康、工会、劳资

关系、工业法庭、社会保障等工作，在外籍劳务移民

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 马来西亚移民局

马来西亚移民局隶属于内政部，负责执行马来

西亚移民法，以及处理外籍劳务移民事务。该局设

置总监 1 名和分管管控、行动、行政的副总监 3 名。

总监管理安全和护照处、外籍人士服务处、侦查行动

处、财务处、廉政事务处等 17个单位，其中直接管理

廉政事务处、法律服务处、政策与战略规划处、国家

综合移民系统项目处 4个单位。分管管控的副总监

管理安全和护照处，签证、签注与准证处，外籍劳工

处，外籍人士服务处。分管行动的副总监管理侦查

行动处、拘留与遣返处、预防打击贩卖人口和反洗钱

处、情报与特种作战处。分管行政的副总监管理财

务处、人事处、信息技术处、后勤保障处、马来西亚移

民学院（马来西亚移民局机构设置如图 1所示）。马

来西亚移民局为马来西亚公民、永久居民和外国游

客提供出入境、签证等服务，其主要职责包括四项内

容：一是向马来西亚公民和永久居民签发护照和旅

行证件；二是向进入马来西亚的外国人签发签证通

行证和许可证；三是管理授权出入境点的人员流动；

四是执行马来西亚移民法律及其他马来西亚法律

法规。

二、马来西亚外籍劳务移民政策演变历程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移民目的地国家，其外籍劳

务移民政策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变化而变

化。20 世纪初，马来西亚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殖民政府在马来西亚的外籍劳务移民政策主要

经历两个时期：自由外籍劳务移民政策时期和限制

外籍劳务移民政策时期。马来西亚独立后，其外籍

劳务移民政策也主要经历两个时期：宽松外籍劳务

移民政策时期和“摇摆”中限制外籍劳务移民政策时

期。马来西亚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的外籍劳务移

民政策呈现“摇摆”中限制外籍劳务移民的特征。这

一“摇摆”的特征，表明马来西亚政府陷入两难境地：

若制定更严格的外籍劳务移民政策，将会得到该国

许多选民的支持，但会伤害工商阶层的利益以及阻

碍国家经济的增长；若制定宽松的外籍劳务移民政

策，会得到工商阶层的支持以及保持国家经济增长，

但会引发该国众多选民的不满。这种困境致使马来

西亚诸多外籍劳务移民政策频繁转变，不仅在一定

程度上导致民众对政府产生质疑，削弱了政府的公

信力，也迫使该国许多雇主寻求通过非法渠道招聘

外籍劳务人员。如何在外籍劳务移民政策与经济发

展之间寻求平衡，是对每一届马来西亚政府执政能

力的考验。

（一）自 由 外 籍 劳 务 移 民 政 策 时 期（1900—

1928年）

马来西亚蕴藏着丰富的锡和橡胶资源，其开采

需要大量劳动力。随着殖民政府大力发展锡和橡胶

工业以及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马来西亚当地劳

动力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劳动力需求。此外，

由于诸多因素，英国殖民政府无法自由地利用马来

         ①   数据来源于马来西亚统计局，访问地址https：//www.dosm.gov.my，访问日期2023-01-01。

图 1　马来西亚移民局机构设置示意图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移民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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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当地劳动力。为此，英国殖民政府采取自由外

籍劳务移民政策，鼓励和吸引中国、印度尼西亚、印

度等国劳务人员来马来西亚从事工业、农业生产［5］。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殖民政府对外籍

劳务移民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当地的马来人和印

尼人被限制在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印度人主要

在种植园和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工作；华人主要在锡

矿和城市地区的贸易与商业部门工作。这一政策对

马来西亚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6］。
（二）限 制 外 籍 劳 务 移 民 政 策 时 期（1928—

1960年）

外籍劳务移民的增多和经济大萧条（1929—

1933年）的来临，导致马来西亚劳动力过剩，引发诸

多社会问题。为此，殖民政府于 1928年颁布第一项

移民方面的限制性立法——《移民限制条例》。这项

立法使殖民政府能够建立一个边境控制的基本框

架，并赋予政府相关部门控制外籍从业人员进入马

来西亚从事劳动力过剩行业的权力。1933 年 1 月，

《移民限制条例》被《外国人条例》所取代。《外国人条

例》规定了对居住在马来西亚的外国人进行登记的

制度，这是殖民政府监测马来西亚外籍劳务移民数

量的一个重要措施。二战后，为了回应马来民族主

义的高涨，英国殖民政府于 1953 年以《1953 年移民

条例》取代《外国人条例》。《1953年移民条例》首次规

定允许进入马来西亚移民的具体组成以及国籍和职

业限制。1948年至 1957年，殖民当局制定和修订一

系列法律、法规（如 1948年《紧急（旅行限制）条例》、

1949年《紧急情况（从泰国陆路入境）条例》、1950年

《护照（修正案）条例》和 1953 年《移民（禁止入境

令）》），并采取相应配套行政、军事措施，以阻隔马来

西亚共产党与外界的联系，维护其在马来西亚的殖

民利益。一系列“紧急条例”向执行机构提供了几乎

不受限制的权力，其可以不经审查逮捕和拘留外国

人以及大规模驱逐不受欢迎的外国人。1957 年 8
月，马来西亚独立。1960年，马来西亚政府宣布“紧

张状态”结束，其外籍劳务移民政策也随之发生

改变［7］。
（三）宽 松 外 籍 劳 务 移 民 政 策 时 期（1960—

1989年）

马来西亚独立后，特别是 1960年“紧急状态”结

束后，为了发展本国经济，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出入

境、移民方面的法律（如《1959/63年移民法》《1963年

移民条例》《1966年护照法》等）。总体而言，这些法

律对外籍劳务移民持宽松态度。随着 1970 年新经

济政策的实施，马来西亚开始依赖外籍劳务移民来

支持其高经济产出。低成本的劳动力使马来西亚产

品在开放的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因此，在 20世纪 60
—70年代，政府不愿支持那些可能破坏马来西亚走

向现代化方面的立法（比如限制外籍劳务移民）［8］。
此外，马来西亚公众对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质量

的改善感到满意，政府的外籍劳务移民政策受到大

多数马来西亚人的支持。然而，好景不长。1989年

全球经济衰退，马来西亚失业率达到独立以来最高

水平。政府不得不审视自己的外籍劳务移民政策，

并开始实施外籍劳务移民政策改革，这也是马来西

亚政府自1963年以来首次改变其移民政策［9］。
（四）“摇摆”中限制外籍劳务移民政策时期

（1989年至今）

到了 20世纪 90年代，越来越多的马来西亚人开

始将社会困境和经济挫折归咎于外籍劳务移民政

策。在公众的压力下，政府进行了诸多外籍劳务移

民政策改革，采取更为严格的外籍劳务移民政策。

对于马来西亚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的外籍劳务移民

政策，可从管理外籍劳务移民和治理非法外籍劳务

移民两个方面进行探讨［9］。
在管理外籍劳务移民方面，马来西亚主要采取

以下措施：第一，马来西亚政府实施对外籍劳务移民

征税制度。1991年，马来西亚通过了对外籍劳务移

民征税的立法，该国立法者希望通过此项举措降低

外籍劳务移民至该国工作的吸引力。征税额度因不

同行业而不同（以马来西亚沙巴地区为例，制造业外

籍劳务移民征税额为 1 010林吉特，农业外籍劳务移

民征税额为 410 林吉特，服务业外籍劳务移民征税

额为 1 490林吉特）①，并且随着本国经济形势而不断

变化。同时，征税的对象也不断变化。该项政策实

施初期，由外籍劳务移民缴纳征收款。2009年，受到

非政府组织批评后，雇主负责缴纳税款。2013年，在

雇主的压力下，政府又恢复了让外籍劳务移民缴纳

税款的做法。此外，马来西亚政府还在 2015年提出

雇主严格责任原则。该原则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由

雇主负责外籍劳务移民的住房，实际上把管理外籍

劳务移民的更多责任转移到雇主身上。第二，马来

         ①   数据来源于马来西亚移民局，访问地址https：//www.imi.gov.my/index.php/perkhidmatan-utama/pekerja-asing-2/，访问日期2022-12-28。

西亚相关部门根据外籍劳务移民就业部门的不同，

发放彩色外籍劳务人员身份证。具体而言，获得临

时工作访问准证的外籍劳务移民将获得一张彩色身

份证，该彩色身份证的有效期以临时工作访问准证

的有效期为准。相关部门根据马来西亚允许外籍劳

务移民工作的 6 大行业，按照不同颜色向外籍劳务

移民发放彩色身份证（如建筑业外籍劳务人员身份

证为灰色，服务业外籍劳务人员身份证为黄色，而农

业领域外籍劳务人员身份证为绿色）①。第三，对外

籍劳务移民的招聘限定了条件。具体而言，在允许

外籍劳务移民工作的行业方面，马来西亚将其限定

在制造、建筑、农业、种植园和服务业。在外籍劳务

移民年龄方面，马来西亚规定外籍劳务移民申请时

不低于 18 岁且不超过 45 岁。在外籍劳务移民健康

方面，马来西亚要求外籍劳务移民提供其所在国卫

生检验中心的证明。在外籍劳务移民来源国方面，

马来西亚要求外籍劳务移民必须来自泰国、柬埔寨、

越南、印度等国，并限定其从事的行业（见表 1）②。第

四，马来西亚构建了一个外籍劳务移民综合管理平

台，即外劳综合管理系统（ePPAx）。该系统开发涉及

劳动局、社会保障机构等马来西亚多个部门，是一个

在线平台。该系统通过整合各种系统，旨在提供一

个综合平台，便于各部门对外籍劳务移民从就业前、

就业期间到离职后各阶段进行管理，重点解决外籍

劳务移民申请文件造假、劳工合规、外籍劳务移民就

业批准等问题。此外，为适应经济社会变化的需要，

马来西亚政府外籍劳务移民政策大多呈现临时性特

点。从 20世纪 90年代起，马来西亚政府处于控制外

籍劳务移民和依靠外籍劳务移民发展经济的矛盾

中，这使得马来西亚外籍劳务移民政策频繁更改。

如：1990年 7月马来西亚出台“收紧印尼籍劳务移民

输入”政策，同年 11月又出台“种植业印尼籍劳务人

员合法化延长 10个月”政策；1996年 8月至 1997年 1
月出台“收紧外籍劳务移民输入”政策，1998年陆续

出台政策放宽服务业、种植业、制造业外籍劳务移民

输入政策；2016 年 2 月马来西亚政府启动重新招聘

计划，一直持续到 2018年 6月，在此期间政府频繁改

变外籍劳动力进口的具体政策。

在治理非法外籍劳务移民方面，从 20世纪 90年

代中期开始，马来西亚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人力来控

制和阻止非法外籍劳务移民。马来西亚针对非法外

籍劳务移民主要采取非法外籍劳务移民合法化计划

（为非法外籍劳务移民提供注册身份的机会，以使其

移民身份合法）、大赦计划（非法外籍劳务移民在被

执法人员突袭抓获后，可能面临巨额罚款和长期拘

留，而大赦计划为他们提供了更有利于返回家园的

机会）、遣返、执法突袭等措施，这与其试图稳定经济

发展和社会秩序的政策相一致。在非法外籍劳务移

民合法化方面，马来西亚政府通常先明确规定非法

外籍劳务移民合法化的对象以及期限，然后再实施

驱逐措施［10］。如 1991年 12月，政府针对非法外籍家

政劳务人员实行了合法化计划，在只登记非法外籍

家政劳务人员的期限之后，马来西亚政府开始了第

一次强有力的驱逐非法外籍劳务移民行动。在非法

外籍劳务移民大赦方面，自 2011 年以来，马来西亚

实施了两个主要的“特赦计划”，即“3+1计划”（非法

外籍劳务移民支付约 68美元罚款，再加上约 22美元

的特别通行证费用后即可离开马来西亚）和“Back 
for Good”（有时也称为“B4G”）计划。为鼓励非法外

籍劳务移民离开，“3+1 计划”从 2014 年一直持续到

2018 年 8 月 30 日。从 2019 年 8 月 1 日开始持续到

2019年 12月 31日的“Back for Good”计划，允许非法

外籍劳务移民以约 159 美元的费用返回自己的

国家［9］。

三、马来西亚外籍劳务移民管理政策的启示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外籍劳务移民问

题逐渐显现［11］。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于 2018年 3月

成立，开展“三非”外国人治理等工作，促使移民管理

         ①   数据来源于马来西亚移民局，访问地址https：//www.imi.gov.my/index.php/perkhidmatan-utama/pekerja-asing-2/，访问日期2022-12-28。

         ②   数据来源于马来西亚移民局，访问地址https：//www.imi.gov.my/index.php/perkhidmatan-utama/pekerja-asing-2/，访问日期2022-12-28。

表 1　马来西亚外籍劳工授权来源国及从事行业

（部分）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移民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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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相关部门根据外籍劳务移民就业部门的不同，

发放彩色外籍劳务人员身份证。具体而言，获得临

时工作访问准证的外籍劳务移民将获得一张彩色身

份证，该彩色身份证的有效期以临时工作访问准证

的有效期为准。相关部门根据马来西亚允许外籍劳

务移民工作的 6 大行业，按照不同颜色向外籍劳务

移民发放彩色身份证（如建筑业外籍劳务人员身份

证为灰色，服务业外籍劳务人员身份证为黄色，而农

业领域外籍劳务人员身份证为绿色）①。第三，对外

籍劳务移民的招聘限定了条件。具体而言，在允许

外籍劳务移民工作的行业方面，马来西亚将其限定

在制造、建筑、农业、种植园和服务业。在外籍劳务

移民年龄方面，马来西亚规定外籍劳务移民申请时

不低于 18 岁且不超过 45 岁。在外籍劳务移民健康

方面，马来西亚要求外籍劳务移民提供其所在国卫

生检验中心的证明。在外籍劳务移民来源国方面，

马来西亚要求外籍劳务移民必须来自泰国、柬埔寨、

越南、印度等国，并限定其从事的行业（见表 1）②。第

四，马来西亚构建了一个外籍劳务移民综合管理平

台，即外劳综合管理系统（ePPAx）。该系统开发涉及

劳动局、社会保障机构等马来西亚多个部门，是一个

在线平台。该系统通过整合各种系统，旨在提供一

个综合平台，便于各部门对外籍劳务移民从就业前、

就业期间到离职后各阶段进行管理，重点解决外籍

劳务移民申请文件造假、劳工合规、外籍劳务移民就

业批准等问题。此外，为适应经济社会变化的需要，

马来西亚政府外籍劳务移民政策大多呈现临时性特

点。从 20世纪 90年代起，马来西亚政府处于控制外

籍劳务移民和依靠外籍劳务移民发展经济的矛盾

中，这使得马来西亚外籍劳务移民政策频繁更改。

如：1990年 7月马来西亚出台“收紧印尼籍劳务移民

输入”政策，同年 11月又出台“种植业印尼籍劳务人

员合法化延长 10个月”政策；1996年 8月至 1997年 1
月出台“收紧外籍劳务移民输入”政策，1998年陆续

出台政策放宽服务业、种植业、制造业外籍劳务移民

输入政策；2016 年 2 月马来西亚政府启动重新招聘

计划，一直持续到 2018年 6月，在此期间政府频繁改

变外籍劳动力进口的具体政策。

在治理非法外籍劳务移民方面，从 20世纪 90年

代中期开始，马来西亚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人力来控

制和阻止非法外籍劳务移民。马来西亚针对非法外

籍劳务移民主要采取非法外籍劳务移民合法化计划

（为非法外籍劳务移民提供注册身份的机会，以使其

移民身份合法）、大赦计划（非法外籍劳务移民在被

执法人员突袭抓获后，可能面临巨额罚款和长期拘

留，而大赦计划为他们提供了更有利于返回家园的

机会）、遣返、执法突袭等措施，这与其试图稳定经济

发展和社会秩序的政策相一致。在非法外籍劳务移

民合法化方面，马来西亚政府通常先明确规定非法

外籍劳务移民合法化的对象以及期限，然后再实施

驱逐措施［10］。如 1991年 12月，政府针对非法外籍家

政劳务人员实行了合法化计划，在只登记非法外籍

家政劳务人员的期限之后，马来西亚政府开始了第

一次强有力的驱逐非法外籍劳务移民行动。在非法

外籍劳务移民大赦方面，自 2011 年以来，马来西亚

实施了两个主要的“特赦计划”，即“3+1计划”（非法

外籍劳务移民支付约 68美元罚款，再加上约 22美元

的特别通行证费用后即可离开马来西亚）和“Back 
for Good”（有时也称为“B4G”）计划。为鼓励非法外

籍劳务移民离开，“3+1 计划”从 2014 年一直持续到

2018 年 8 月 30 日。从 2019 年 8 月 1 日开始持续到

2019年 12月 31日的“Back for Good”计划，允许非法

外籍劳务移民以约 159 美元的费用返回自己的

国家［9］。

三、马来西亚外籍劳务移民管理政策的启示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外籍劳务移民问

题逐渐显现［11］。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于 2018年 3月

成立，开展“三非”外国人治理等工作，促使移民管理

         ①   数据来源于马来西亚移民局，访问地址https：//www.imi.gov.my/index.php/perkhidmatan-utama/pekerja-asing-2/，访问日期2022-12-28。

         ②   数据来源于马来西亚移民局，访问地址https：//www.imi.gov.my/index.php/perkhidmatan-utama/pekerja-asing-2/，访问日期2022-12-28。

表 1　马来西亚外籍劳工授权来源国及从事行业

（部分）

国家

泰国

柬埔寨

老挝

哈萨克斯坦

印度

印度尼西亚

行业

所有行业（建筑业、种植业、农业、服务业

和制造业等）

建筑业（高压电缆）、服务业（批发和零售

业、美发业等）、农业和种植业

男性工人可在除制造业以外所有行业工

作，而女性工人可在所有行业工作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移民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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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勇，等：马来西亚外籍劳务移民管理政策及启示

体系化［12］。近年来，我国非常重视外籍劳务移民及

非法外籍劳务移民问题，但还存在着相关制度不完

善、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复合型外籍劳务移民管

理人才缺失等问题。虽然我国与马来西亚在经济、

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其外籍劳务移民

管理和政策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外籍劳务移民管

理制度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健全外籍劳务移民管理制度

我国管理来华工作外国人的相关规定分散于多

部法律之中，尚未形成统一的法律规范体系。我国

应当在限制非法外籍劳务移民的同时，促进合法外

籍劳务移民的自由流动，逐步实现高质量劳务移民

流入［13］。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外

籍劳务移民管理制度。

1. 设置准入门槛，严格把控管理程序

加强外籍劳务移民管理，就要从源头上抓起。

首先，细化现有的签证申请制度，对于C类人员应当

设置准入门槛。在外来务工人员进入我国境内前进

行筛选，并细化配额制度，通过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

确定企业需要何国籍、工种的外籍劳务人员，按照我

国劳务需求调整许可制度。借助大数据平台做好数

据的筛选和信息留存工作，在入境前加强对外籍劳

务移民的身份审核并进行风险评估，从源头上控制

非法外籍劳务移民的涌入。其次，加强海关、民政、

公安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对于已经进入我国境

内的外籍劳务移民开展摸底调查，针对不同国家的

移民输入输出情况进行分析和风险评估，进而有针

对性地采取措施解决不同类型的外籍劳务移民问

题。最后，建立“以人为本”的非法外籍劳务移民遣

返工作机制，细化遣返成因分类并采取相应措施。

对于已在我国组建家庭需要长期滞留的外籍劳务人

员或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非法外籍劳务移民，

我国可借鉴马来西亚的非法外籍劳务移民合法化措

施。但对于其合法化应当附加限制条件，在允许非

法移民合法化的同时对现有合法移民实施差别化政

策，即：通过对合法移民的优待政策鼓励更多的高素

质人才前来我国，而对于不需要采取合法化措施的

非法外籍劳务移民，我国应予以遣返。

2. 落实企业责任，健全雇主担保人制度

我国可借鉴马来西亚应对外来劳务移民的政

策，采取雇主担保人制度，将控制移民的责任重心转

移到雇主身上。近年来，我国非法外籍劳务移民治

理力度逐渐增强。2021年，在国家移民管理局领导

下调动 5个省份 2 000多名干警破获的专案中，查获

非法入境、居留和就业的非法入境外籍人员 486名，

清查非法用工企业 49家。此外，在 2022年的“1·01”
案中查获非法入境、务工的外籍人员 1 100余名，清

查非法用工企业 63 家［14］。非法外籍劳务移民出现

的原因，大多在于企业的非法用工行为：雇主通过低

价聘用不具有合法资格的外籍人员来降低成本，非

法外籍劳务移民为了工资不会向有关监督机关揭露

雇主的非法行为。倘若不对承包劳务输入机构的资

质和劳务输入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便可能出现虚假

岗位信息等问题，造成外籍劳务人员入境后无法就

业而逐渐沦为“打黑工”、非法居留等违法现象。笔

者建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健全雇主担保人制度：

（1）加强对雇主机构的审核。在雇主提交申请后，要

通过专门机构审核雇主机构的创立时间、资质证明、

企业诚信、机构负责人的个人背景等具体情况，通过

多方面的严格审核来确认其是否具有从业资质。（2）
实行雇主机构诚信机制。将企业的聘用配额与诚信

度挂钩，定期开展诚信评估，对于诚信评估结果低或

者下降的企业，减少其配额，对于存在非法雇佣行为

的企业，给予刑事处罚。（3）提高担保额，并从税务、

工商等多方面进行监督。（4）雇主负责外籍务工人员

的日常情况记录，若雇员出现涉嫌违法犯罪等情况，

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13］。
（二）加快移民管理部门信息化建设进程

在大数据时代，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

打破部门信息壁垒是极为有效的手段。目前，我国

已建立“国家移民管理局官网”等平台，提供出入境

咨询、事务办理、数据公开等服务［15］。然而，我国现

有的与劳务移民管理工作相关的平台还不完善，致

使一些劳务移民管理工作效率较低，借助大数据等

技术提高外籍劳务移民管理效率极为重要。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办理流程由多个部门完成

（如图 2 所示），如网上预审和受理工作由受理机构

负责，审查和决定活动由决定机构负责，等等。但

是，存在着各部门之间信息不通畅等问题，如外籍劳

务人员的签证工作由中国驻外使馆相关部门负责，

而办理工作类居留许可、获得在华工作居住资格等

事项则由公安部门负责［13］，各部门仅在规定的职责

范围内开展工作，信息独自存储、处理，执行效率不

高。针对上述情况，我国可借鉴马来西亚外籍劳务

移民管理综合平台的建设经验，统一规范相关移民

数据，在保证数据准确性前提下建立数据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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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的收集、录入格式、查询界面制定统一标准，

打破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现象，同时充分利用

云端系统将各部门之间数据上传整合。对于外籍来

华劳务人员加强其身份认证并单独发放“身份证”，

对其身份信息、身体样貌、雇主担保人信息等都予以

记录并实时更新，将其活动信息等都上传数据平台，

以协助移民管理机关维护移民管理秩序。

（三）培养复合型外籍劳务移民管理人才

随着我国外籍劳务移民数量逐年增多，相关政

策、制度也在逐步完善，但管理人才的缺失致使政

策、措施等难以发挥实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

告（第八号）显示：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对于

居住在我国大陆的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接

受普查登记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按居住地分，

人数排在前三的省份分别为广东省、云南省、上海

市，其中外籍劳务移民主要集中于云南省。云南省

西部与缅甸接壤，南部与老挝、越南毗邻，有 8 个州

（市）的 25 个边境县分别与缅甸、老挝和越南交界，

是全国边境线最长的省份之一。鉴于包括云南省在

内的西南边境地区为外籍劳务移民的主要聚集地、

重要途经地，在该地区培养“语言+专业”的复合型外

籍劳务移民管理人才极为重要。输入我国的外籍劳

务移民主要来自越南、缅甸等毗邻国，其官方语言分

别为越南语、缅甸语。在此背景下，我国（尤其是云

南省等西南边境地区）可着力培养既精通小语种又

熟知劳务移民输出国相关政策法规的复合型外籍劳

务移民管理人才。该类人才的培养主要依靠两种方

式，即吸收现有人才和自主培养。一方面，可借助

“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发掘该类复合型人才。2023
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周年，我国已与 151个

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余份合作文件，并与多

数国家建立成熟的合作模式，我们可从既有的合作

关系中引进该类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可改进现

阶段人才培养模式，合理分配小语种专业的招生人

数，在云南省等西南边境地区增加缅甸语、越南语招

生数额，并通过高校国际交流等方式培养复合型国

际人才，为外籍劳务移民管理提供人才储备。

（四）深化国际合作机制，推进外籍劳务移民管

理工作

对于外籍劳务移民等问题的有效管理，往往需

要目的国、来源国、过境国等多个国家通力合作，深

化国际合作机制是推进外籍劳务移民管理工作的重

要手段。如，广西壮族自治区与越南、云南省与老挝

及缅甸等接壤地区，可加强与相邻国家之间的实务

合作。对于劳务移民，双方可签署跨境劳务协定，明

确劳务用工的数量、种类、输送手续，以及双方的管

理责任。如劳务移民输出国不履行或违反双方协

定，劳务移民接收国可采取减少输出国劳务移民名

额等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此外，由于非法外籍劳

务移民主要来源于相邻国家，遣返工作必定涉及双

方国家之间的沟通，而双方对于非法外籍劳务移民

管理的规定不一致往往导致遣返工作难以落实。因

此，需要通过建立合作机制来规范非法外籍劳务移

民遣返工作，建立双方对于非法外籍劳务移民的身

份查验和遣返等机制，通过协定的方式将非法外籍

劳务移民遣返方式、流程等予以固定，并加强边境线

管控，做好非法外籍劳务移民预防工作［16］。

四、结束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外籍劳务移民数量逐年

增加，包括云南省在内的西南边境地区非法外籍劳

务移民问题逐渐显现。但鉴于我国多年来处于移民

输出国的地位，针对外籍劳务移民的管理存在政策

不完善、专业人才缺失等问题。马来西亚在外籍劳

务移民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其雇主严格责任原

则、发放外籍劳工身份证等诸多外籍劳务移民管理

措施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外籍劳务移

民管理工作要注意汲取马来西亚的经验和教训，立

足本国外籍劳务移民管理实际情况，通过完善政策、

构建信息平台、引进与培养复合型外籍劳务移民管

理人才等多种方式，提升我国外籍劳务移民管理

水平。

图 2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办理流程图
（资料来源：科学技术部政务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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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Foreign Labor Immigration Management Policies in Malaysia and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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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traditional immigration destination， Malaysia’s foreign labor immigration management policies have 
gone through a period of liberal labor immigration policy， a period of restricted labor immigration policy， a period of 
liberal labor immigration policy， and a period of “swing” in restricted labor immigration policy.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foreign labor immig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hat is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 improve the foreign labor immigration governance system，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ization of the 
immigr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cultivate complex foreign labor immigration management talents， and deepen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so as to improve the foreign labor immigration management capacity.
Key words: Malaysia； immigration management； immigration policy； labor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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